
汨罗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关于实施建筑垃圾全过程联单管理制度的

通 知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建筑垃圾处理活动，加强建筑垃圾转

移全过程的实时监控，有效防范环境污染，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建筑垃圾全

过程联单管理制度，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总体要求

（一）本通知适用于对汨罗市建筑垃圾产生、运输、处

置单位全过程联单的监督管理。

（二）建筑垃圾转移联单是建筑垃圾产生、运输、处置

全过程管理的信息载体。其中：

1.产生方是指建筑垃圾产生的起始单位，并按照下列原

则确定：

（1）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道路交通工

程、水利建设工程、拆除工程、装修工程等排放建筑垃圾（以

下简称“工程类建筑垃圾”）的，工程施工单位作为产生方；

（2）住宅房屋装饰装修和依法无需办理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的非住宅房屋装饰装修产生建筑垃圾（以下简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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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垃圾”）的，产生装修垃圾的责任主体作为产生方。法律、

法规、规章以及市州人民政府制定的装修垃圾管理办法对装

修垃圾产生责任主体有具体规定的，依照规定确定产生方；

（3）其他应当作为产生方的情形。

2.运输方是指承担建筑垃圾运输作业任务的单位，即建

筑垃圾运输单位。

3.处置方是指建筑垃圾处置的目的地单位，包括建筑垃

圾收集、贮存、利用单位，以及建筑垃圾中转调配、固定填

埋等处置单位。

（三）建筑垃圾处理应当遵循“就地就近利用、市域统

筹协调”原则，优先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降低环境污染。

二、职责分工与协作

（一）职责分工

各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建筑垃圾各环节的监督

管理与执法查处工作，共同推动落实建筑垃圾全过程联单管

理制度。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负责建筑垃圾全过程联单运行

的监督管理，督促指导产生方、运输方、处置方落实建筑垃

圾落实全过程联单管理制度，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建筑垃

圾联合执法机制，依法查处属地建筑垃圾违法违规行为，情

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公安机关负责依法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打击涉

建筑垃圾污染环境犯罪行为。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依照职责权限查处倾倒建筑垃

圾占用耕地的违法行为。

林业主管部门负责依照职责权限查处倾倒建筑垃圾占

用林地的违法行为。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建筑垃圾处置场所环境污染防治的

监督管理。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拆除工程、装修工程等工程项目以及房屋装饰装修

活动源头减量的监督管理，结合项目施工日常监督和建筑施

工安全质量标准化考评对建筑垃圾产生量、现场回收加工利

用量和外排量等数据予以核实。

（二）协作机制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公安、自然资源、林业、生态环境、

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协作机制，按规定共享建

筑垃圾全过程联单信息、核准备案信息、工程项目信息、运

输车辆限制通行区域信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信息、行政处

罚信息等数据信息，共同加强联合监管执法。

三、相关方责任义务

（一）产生方、运输方、处置方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

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

堆放、丢弃、遗撒建筑垃圾，并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承担责

任。

（二）产生方应当依法办理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建

筑垃圾处置核准（产生）手续，应当配备建筑垃圾计量设备，



建立完整规范的建筑垃圾管理台账，记录建筑垃圾产生量、

现场回收加工利用量和外排量等，在建筑垃圾全过程联单中

如实填写建筑垃圾的种类、数量等信息。转移工程类建筑垃

圾的，产生方应当依法与符合条件的运输方、处置方签订书

面合同，并可在合同内明确清运处置费用实施联单结算规定。

（三）运输方应当依法办理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运输）

手续，应当核实产生方填写的建筑垃圾转移联单，填写建筑

垃圾全过程联单中运输方名称、运输工具及其牌号等信息，

并将建筑垃圾运抵处置方场所。

（四）处置方应当依法办理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处置）

手续，应当核实产生方、运输方信息以及拟接收的建筑垃圾

的种类、数量等信息，并在建筑垃圾全过程联单中如实填写

是否接收的意见，以及利用处置方式和接收量等信息。

四、联单运行与管理

（一）建筑垃圾全过程联单实行全市统一编号，编号由

18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第一至六位数字为汨罗市行政区划代

码（430681）；第七至十四位数字为日期代码（20250X0X）；

其余四位数字以流水编码组成。

（二）产生方应当对建筑垃圾按照工程渣土、工程泥浆、

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进行分类，并应坚持以末端

处置为导向，对建筑垃圾进一步细化分类收集后实施运输。

产生方每转移一车次同类建筑垃圾，应当填写一份建筑

垃圾全过程联单。多个产生方使用同一车转移建筑垃圾的，

每个产生方应当分别填写建筑垃圾全过程联单。



（三）采用多家运输方联运方式转移建筑垃圾的，前一

运输方和后一运输方应当明确运输交接的时间和地点。后一

运输方应当核实建筑垃圾全过程联单确定的产生方信息、前

一运输方信息及建筑垃圾相关信息。

（四）处置方应当对运抵的建筑垃圾进行核实验收，建

筑垃圾全过程联单可作为建筑垃圾清运处置费用结算依据。

运抵的建筑垃圾的种类、数量等信息与建筑垃圾全过程

联单填写内容不符的，处置方应当及时告知产生方，视情况

决定是否接收，同时向接收地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报告。

发生不接收情况时，处置方须将建筑垃圾全过程联单退

回，由产生方重新发起新的建筑垃圾全过程联单。

处置方将建筑垃圾从处置场所再次转出的，应当按照产

生方要求填写建筑垃圾转移联单。

五、其他规定

（一）产生方、运输方、处置方未落实建筑垃圾全过程

联单制度的，依照有关规定督促整改。

（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自然资源、林业、生态环境、

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在监督检查时，发现涉嫌犯罪的案件，

应当按照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相关规定及时移送有

权机关。

（三）本通知自 2025 年 9 月 28 日起施行。

附件：汨罗市建筑垃圾全过程联单样式



附件：

汨罗市建筑垃圾全过程联单

（样 式）

联单编号：430681 20250X0X 0001

第一部分 建筑垃圾产生信息（由产生方填写）

产生地名称：

产生地地址：

是否跨市转移：□是 □否

责任主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交付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垃圾种类： 移 出 量（吨）：



汨罗市建筑垃圾全过程联单

（样 式）

联单编号：430681 20250X0X 0001

第二部分 建筑垃圾运输信息（由运输方填写）

责任主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驾 驶 员： 联系电话：

运输工具：□汽车 □其他 牌 号：

运输起点（默认产生地地址）： 运输终点（默认处置地地址）：



汨罗市建筑垃圾全过程联单

（样 式）

联单编号：430681 20250X0X 0001

第三部分 建筑垃圾处置信息（由处置方填写）

处置地名称：

处置地地址：

责任主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接收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垃圾种类： 接 收 量（吨）：

拟利用处置方式： 接收意见：

备 注：



填写说明

1.联单编号

联单编号按照《汨罗市关于实施建筑垃圾全过程联单管

理制度的通知》规定的编码规则生成。

2.建筑垃圾产生信息填写注意事项

2.1 产生地名称、地址、经办人及联系电话由产生方根

据实际情况填写。

采用指定集中投放点转移装修垃圾的，产生地名称、地

址、经办人及联系电话根据指定集中投放点信息填写；

采用预约上门收集装修垃圾的，产生地名称、地址、经

办人及联系电话由预约人据实填写，产生地名称和经办人为

预约人姓名；责任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需填写。

2.2 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拆除工程、装

修工程等的责任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根据工程施工单

位信息填写。

2.3 建筑垃圾种类包含：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

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移出量填写该类建筑垃圾移出的

数量（以吨计，精确至小数点后第二位）。

3.建筑垃圾运输信息填写注意事项

3.1 责任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驾驶员、联系电话、

运输工具及牌号等信息由运输方据实填写。运输工具包括汽

车、船舶等；牌号为交通工具对应的牌照号码。

3.2 运输起点默认为建筑垃圾运输起始的地址，应该为

产生方建筑垃圾移出地的地址；运输终点默认为建筑垃圾运



输终止的地址，应该为处置方接收地的地址。

3.3 采用联运方式转移建筑垃圾的，可在运输信息部分

增加后续运输方相关运输信息。

3.4 实际起运时间应为产生方交付时间、实际到达时间

为处置方接收时间。

4.建筑垃圾处置信息填写注意事项

4.1 建筑垃圾处置信息中的建筑垃圾种类由处置方据实

填写。

4.2 接收意见内容主要为：实际接收与联单信息一致、

实际接收与联单信息不一致。对于实际接收与联单信息不一

致的，处置方应当在备注栏中注明实际接收的建筑垃圾在种

类、数量等方面与联单信息不一致的情形。

4.3 拟利用处置方式参考《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CJJ/T 134），主要分为：堆填利用（包括土方平衡、林业

用土、环境治理、路基填垫、山体修复、堆坡造景、绿地覆

土等）、资源化利用（以建筑垃圾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建筑

材料和制品）、填埋处理及其他；如填写“其他”方式，需

说明具体利用处置方式。

4.4 接收量填写处置方实际接收该类建筑垃圾的数量

（以吨计，精确至小数点后第二位）。

5.产生方、运输方、处置方应保证本联单填写的信息是

真实的、准确的。


